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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報
告
》

金
融
監
理
與
公
司
治
理

θ
葉
銀
華

各
位
先
進
、
各
位
來
賓
，
感
謝
大
家
這
麼
早
來
參
加
這

一
次
公
與
義
|
台
灣
金
融
市
場
的
發
展
的

研
討
會
。

也
感
謝
余
董
事
長
給
我
這

一
次
機
會
跟
許
嘉
棟
董
事
長
的
邀
請
，
讓
我
有
機
會
來
報
告
金
融

監
理
與
公
司
治
理
，
我
會
以
金
控
的
整
併
來
論
述
金
融
監
理
與
公
司
治
理
應
有
的
作
為
。

首
先
跟
各
位
報
告
，
與
其
來
談
很
多
的
事
情
，
不
如
著
重
來
談

三
個
G
-
E
Z
Z
G

。
Z
B
S
S

、

明
F
E
E
E
-
G
。
S
B
g
s

、
們
。
苦
。EZ
G

。
S
B
S
B

。

過
去
我
研
究
很
多
白
。
苦
。EZ
G

。
5
5
8
2

，
後
來

我
發
現
它
可
能
是

E
D

。
門
的
，
就
如
同
今
天
的
主
題
|
公
與
義
，
公
與
義
最
重
要
的
反
而
是
上
頭
的

E
Z
Z

白
。
s
s
g
g

，

r
z
z
c

。
〈
O
B
g
c
o

其
實
就
是
M
S
E
E
m
-
c。
〈
O
E
g
g

，

若
以
金
融
的
角
度
而



言
，
它
包
含
著
金
融
政
策
、
金
融
監
理
跟
金
融
資
源
的
分
配

。

特
別
政
府
現
在
還
掌
握
整
個
金
融
機
構

的
資
產
超
過
百
分
之
五
十
的
狀
況
之
下
，

E
Z
Z
C

。
s
g
m
D
C
O

就
變
得
非
常
地
重
要
了
。
當
在
制
訂
金

融
政
策
時
，
一
定
會
面
對
到
很
多
的
游
說
，
當
任
何
一
個
金
控
或
金
融
機
構
的
合
併
案
背
後
必
定
有
政

治
影
響
力
的
運
作
，
甚
至
有
很
多
金
控
、
金
融
機
構
的
人
事
案
背
後
也
有
政
治
的
影
響
。
在
這
樣
的
一

個
情
況
下
，
倘
若

H
S
E
F
S
-
G。
s
s
g
g

不
好
，
那
E
S
S
E
-
c

。
〈
O
E
S
S

也
不
可
能
好
，
因
為
金
融
監

理
就
偏
掉
了
。
所
以
今
天
我
非
常
敬
佩
大
會
的
公
與
義
，
就
是
先
確
認

E
Z
Z
C

。
〈
O
『E

己
的
。
的
重
要

性
。
如
果
E
Z
Z

白
。
s
g
g
g

好
的
話
，
金
融
監
理
就
能
夠
以
人
民
的
權
益
，
包
括
促
進
經
濟
的
發
展

以
及
兼
顧
整
個
系
統
風
險
的
管
理
之
下
來
促
進
台
灣
的
發
展

。

金
融
監
理
雖
然
很
重
要
，
但
是
如
果
金

融
機
構
本
身
的
公
司
治
理
不
當
，
金
融
監
理
只
是
事
後
來
檢
討
而
已
，
所
以
在
談
這
個
事
情
時
，
金
融

機
構
本
身
的
公
司
治
理
就
很
重
要

。

它
不
只
讓
金
融
監
理
機
構
更
有
效
率
外
，
還
可
以
協
助
監
督

們
。
苦
。E
Z
G

。
S
B
g
g

，
即

一
般
公
司
借
款
物
的
公
司
治
理

。

所
以
我
特
別
認
為
健
全
這

三
個
G

很
重

要
，
三
個
G

絕
對
不
能
搞
在

一
起
，
亦
即
，
政
府
高
度
介
入
金
融
機
構
的
合
併
案
，
或
者
是
政
府
主
導

金
融
機
構
借
款
給
哪
些
公
司
，
這
樣
就
會
讓
金
融
資
源
充
斥
著
政
治
影
響
力
，
而
受
害
最
深
的
就
是
人

民
的
權
益
。

所
以
我
今
天
特
別
是
以
這
三
個

G

來
引
言
大
會
的
公
與
義
，
台
灣
金
融
的
健
全
以
及
未
來

的
發
展
來
做
一
個
簡
單
的
引
言

。

效
率
化
與
體
全
化
的
被
討
與
反
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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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
下
來
要
向
各
位
報
告
的
是
，
亞
洲
金
融
風
暴
發
現
，
不
是
開
放
的
國
際
金
融
環
境
，
不
是
因
為

它
引
進
外
資
而
引
發
金
融
風
暴
，
而
事
實
上
是
因
為
金
融
機
構
本
身
公
司
治
理
不
當
而
導
致
的
，
發
現

最
主
要
原
因
:
第

一
、
很
多
銀
行
都
是
控
制
股
東
所
控
制
，
也
就
是
說
大
股
東
又
兼
管
理
者
，
然
後
董

事
會
扮
演
很
少
的
角
色
，
董
事
會
形
同
虛
設
，
董
事
會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微
乎
其
微
;
第
二
、
有
所
謂
政

治
影
響
力
的

g
B
R
Z
E
O
E
B
m
(即
所
謂
的
關
係
放
款
)
。
再
者
，
政
治
影
響
力
充
滿
在
整
個
金
融
機

構
的
貸
款
決
策
，
且
管
理
者
缺
乏
自
律

。
另
外
還
有
一
個
很
重
要
的
是
，
有
一
些
還
算
可
以
的
銀
行
，

追
逐
成
長
遠
比
口
田
中
產gg
已

B
E
g
g
s
-

門
丘
，
為
什
麼
?
很
多
的
銀
行
強
調
的
是
，
今
年
的
盈
餘
、

今
年
的
市
場
占
有
率
，
就
像
雙
卡
一
樣
，
後
來
造
成
的
是
短
暫
的
獲
利
提
高
，
但
是
如
果
調
整
風
險
的

話
，
最
後
其
泣
的
市
基E
Z

已
B
E
E
S
S
Z

且
是
負
的
甚
至
會
影
響
公
司
的
價
值
。
所
以
為
什
麼
金
融
機

構
的
治
理
很
重
要
，
就
是
為
了
協
助
其
不
是
看
表
面
上
的
成
長
，
而
是
看
每
一
個
業
務
項
目
、
風
險
調

整
的
報
酬
，
如
此
就
能
同
時
兼
顧
金
融
的
發
展
與
國
家
系
統
風
險
的
管
理
。
最
近
我
們
發
現
，
整
個
金

融
機
構
的
風
險
管
理
能
力
有
待
加
強
，
除
了
缺
乏
信
用
風
險
管
理
與
技
術
之
外
，
另
外
可
能
會
過
度
集

中
在
一
些
產
業
或
者
是
一
些
個
別
的
集
團
，
所
以
我
覺
得
我
們
適
不
適
宜
為
面
板
業
來
變
革
銀
行
法
相

關
規
定
對
單
一
企
業
借
款
不
得
超
過
淨
值
的
百
分
之
十
五
，
對

一
個
集
團
的
借
款
禁
止
不
得
超
過
銀
行

淨
值
的
百
分
之
四
十
，
適
不
適
合
改
變
是
要
考
量
這
個
問
題

。



接
下
來
，
倘
若
沒
有
金
融
機
構
，
沒
有
好
的
公
司
治
理
，
金
融
監
理
是
事
後
檢
討
用
的
，
但
如
果

是
事
後
檢
討
用
，
勢
必
要
用
國
家
人
民
納
稅
的
錢
去
解
決
問
題
金
融
機
構

。

所
以
如
果
講
金
融
監
理
若

沒
強
化
金
融
機
構
本
身
的
公
司
治
理
，
二
者
若
無
同
時
並
行
的
話
，
其
實
是
無
法
完
備
的

。

要
強
調
金

融
機
構
的
公
司
治
理
，
它
會
出
現
幾
個
我
們
可
能
要
考
量
的

.. 

公
司
的
治
理
本
身
不
當
，
金
融
監
理
就

不
當
，
因
為
不
適
當
的
內
控
以
及
財
務
報
表
、
對
董
事
會
報
告
不
實
，
董
事
會
沒
有
發
揮
功
能
，
風
險

管
理
不
適
當
，
金
融
監
理
就
沒
有
辦
法
了

。

我
舉

一
個
例
子
，
中
信
銀
行
後
來
去
告
金
融
局
(
或
者
中

央
存
款
保
險
公
司
)
說
:
「
我
交
給
你
時
帳
上
是
正
的
，
怎
麼
交
給
你
之
後
帳
上
就
變
負
的
?

」
事
實

上
，
是
因
為
本
來
帳
上
就
是
假
的
，
所
以
帳
上
假
的
，
去
做
金
融
監
理
，
也
是
為
垃
圾
監
理
，
之
後
的

結
果
也
會
是
垃
圾
的

。

另
外
還
有

一
點
是
，
有
時
候
金
融
監
理
可
能
會
存
在
金
融
監
理
的
寬
容
，
即
不

敢
去
戳
破
事
實
，
結
果
洞
愈
大
，
就
像
中
信
銀
行
可
能
是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
二
、

三
月
就
檢
查
了
，

一
直

到
十

一
月
才
出
報
告
，
隔
年
八
九
年
四
月
政
黨
輪
替
才
整
個
被
踢
爆
，
結
果
洞
變
成
要
人
民
賠
七
、
八

百
億
，
這
就
是
金
融
監
理
不
允
許
有
寬
容
性
的
原
因

。

總
的
而
言
，
金
融
機
構
本
身
最
迷
人
之
處
在

g
E
S
-
Z
B

虫
，
它
可
以
用
八
百
億
控
制

一
兆
，
現

在
我
們
的
業
者
居
然
創
造
出
用
幾
十
億
來
控
制
幾
兆
的
資
產
，

S
E
E
-
Z
S
E

如
果
未
管
理
得
當
，
就

對
系
統
風
險
(
國
家
的
金
融
風
險
)
產
生
影
響

。

所
以
此
時
金
融
機
構
就
需
高
管
制
，
所
以
才
會
強
調

效
率
化
與
健

全
化
的

撿
討

與
反
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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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
多
金
融
的
監
理
，
其
規
定
多
如
牛
馬
，
但
是
很
多
人
都
會
做
「
政
治
尋
租
」

(
2
-
E
S
-
Z
E

m
o
m
-已
品
)。
所
有
的
金
融
機
構
管
理
者
都
要
去
取
得
特
權
，
因
為
這
就
是
能
夠
屬
於

.. 

的
主
要
原
因
，

而
且
金
融
機
構
很
容
易
為
了
獲
利
而
忘
掉
了
風
險
管
理
，
雖
然
主
管
機
關
對
所
有
金
融
機
構
所
有
風
險

管
理
，
外
國
有
的
台
灣
也
都
有
了
，
但
是
執
行
力
方
面
，
我
們
還
是
認
為
資
訊
透
明
度
跟
整
個
監
督
機

制
仍
有
待
改
進

。

金
融
機
構
之
所
以
需
要
獨
立
地
來
監
理
，
就
是
因
為
它
充
滿
了

g
E

『
。
-
Z
E

宮
，

Z
F
們
的
。
Z

Z
E
E

里
巴
說
過
，
人
們
會
自
然
地
去
追
逐
權
利
、
享
受
權
利
，
故
金
融
機
構
擁
有

g
E
B
-
Z
S

虫
，
所

以
愈
得
在
意
風
險
管
理

。

我
們
發
現
到
，
台
灣
的
金
融
機
構
存
在
著

一
個
問
題
，
即
董
事
會
內
部
化
，

亦
即
最
大
股
東
控
制
董
事
會
的
比
例
，
在
台
灣
是
將
近
六
成
的
，
最
大
股
東
對
董
事
會
的
控
制
是
六
成

的
話
，
這
個
董
事
會
要
如
何
來
監
督
，
就
會
引
發
一
些
爭
議
。
男
外
，
董
事
會
的
專
業
性
仍
然
有

一
些

需
要
檢
討
之
處
，
明
明
金
融
機
構
是
做
直
接
投
資
的
，
卻
找
一
個
懂
間
接
投
資
的
人
去
當
董
事
長
，
這

也
是
值
得
大
家
去
討
論
的
。
金
融
監
理
的
目
標
在
確
保
整
個
金
融
環
境
與
金
融
機
構
的
安
全
性
與
穩
定

性
，
但
我
們
也
不
是
因
為
這
樣
就
什
麼
事
都
不
做
，
把
金
融
機
構
管
理
者
的
雙
手
綁
在

一
起
，
而
是
應

該
建
立

一
套
以
風
險
為
本
的
監
理
機
制
，
來
平
衡
金
融
監
理
的
目
標
跟
金
融
創
新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只
要

風
險
管
理
得
當
，
資
本
適
足
率
高
，
以
及
作
業
風
險
跟
市
場
風
險
管
理
得
當
，
則
便
可
以
給
予
其
比
較



多
的
業
務
空
間
，
也
就
是
採
取
「
以
風
險
為
本
，
差
異
化
的
風
險
監
理
」
的
模
式
，
才
能
夠
同
時
追
逐

上
國
際
的
競
爭
又
能
夠
控
制
國
家
的
系
統
風
險

。

金
融
監
理
可
分
為
幾
個
階
段

:

一
、
正
常
階
段
，
其
必
須
強
調

一
般
的
金
融
檢
查
、
金
融
管
制
，

以
及
整
個
金
融
機
構
本
身
的
公
司
治
理
。
二
、
危
機
階
段
，
其
必
須
透
過
金
融
檢
查
與
正
確
的
資
訊
來

做
立
即
糾
正
措
施
，
立
即
糾
正
措
施
一
定
要
明
確
，
不
可
有
監
理
寬
容

。

但
是
如
果
到
可S
B

閻
明
時
，
就

得
靠
政
府
的
資
源
去
解
決
問
題
了
，
所
以
整
個
金
融
監
理
就
要
分

三
階
段
去
做

一
套
措
施
出
來

。

其
實

有
很
多
可
以
依
循
的
，
只
是
看
有
無
徹
底
執
行
，
這
是
巴
塞
爾
對
銀
行
監
理
，
總
共
包
括
資
本
的
、
市

場
風
險
的
、
利
率
風
險
的
、
內
控
的
、
資
訊
透
明
度
、
信
用
風
險
、
公
司
治
理
跟

Z
O
趕
回
心
笠
口
，
所
以

其
實
國
際
上
已
經
有
很
多
的
規
範
可
以
參
考
，
現
在
只
剩
落
實
而
已

。

在
此
我
以
香
港
的
例
子
來
談
其

金
融
監
理
的
做
法

。

香
港

一
直
都
很
強
調
金
融
機
構
的
公
司
治
理
，
並
且
建
立
以
風
險
為
本
的
監
理
機

制
，
並
且
再
度
強
化
金
融
機
構
的
公
司
治
理
，
包
括
委
任
經
理
的
控
管
程
序
與
其
行
為
守
則

。

但
是
要
強
調
金
融
監
理
，

一
定
要
調
董
事
會
的
功
能

。

我
之
所
以
認
為
金
控
應
該
要
實
施
獨
立
董

事
制
度
而
且
要
設
立
審
計
委
員
會
的
原
因
，
就
是
要
金
控
本
身
的
財
務
資
訊
跟
內
控
二
兀
化
，
亦
即
，

金
控
的
董
事
不
能
只
在
金
控
，
其
必
須
要
參
與
子
公
司
的
財
務
運
作
與
報
表
的
編
製
'
如
此
則
必
須
要

有
權
，
來
組
成
審
計
委
員
會
，
對
於
查
帳
會
計
師
、
內
稽
主
管
、
會
計
主
管
、
財
務
主
管
擁
有
任
命
權

呵
一
封
率
化
與
體
全
化
的
檢
討
與
反
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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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考
核
權
，
這
樣
才
能
達
到
金
控
監
理
的
一
元
化
，
而
金
控
、
金
融
機
構
、
公
司
治
理
資
訊
的
二
兀

化
。
所
以
這
包
括
香
港
、
中
國
大
陸
、
韓
國
都
是
寫
得
很
清
楚
，
台
灣
現
在
的
金
融
機
構
的
董
事
會
是

依
照
股
權
、
委
託
書
喬
出
來
的
，
而
不
是
依
照
董
事
的
專
業
來
設
定
的
。
我
覺
得
應
該
依
照
董
事
的
專

長
來
組
成
委
員
會
，
專
業
地
參
與
金
融
機
構
的
治
理
才
會
得
當
。
對
於
內
稽
主
管
、
外
稽
主
管
的
任
命

也
要
讓
外
部
董
事
有
權
力
行
使

。

如
何
來
做
有
效
的
監
理
模
式
?
必
須
以
風
險
為
本
，
事
先
要
有
檢
查
計
畫
，
著
重
在
高
風
險
，
必

須
知
道
自
身
的
管
轄
範
圈
，
強
調
紀
律
不
允
許
有
監
理
的
寬
容
，
發
現
問
題
明
確
地
採
取
立
即
糾
正
措

施
，
問
題
真
的
很
嚴
重
時
要
有
效
率
的
退
場
機
制

。

談
到
整
個
金
融
安
全
網
，
除
了
行
政
院
金
融
監
督
管
理
委
員
會
的
四
大
局
之
外
，
還
有

一
個
很
重

要
的
機
構
是
中
央
存
款
保
險
公
司
，
過
去
中
央
存
款
保
險
公
司
的
主
管
機
關
也
是
財
政
部
，
最
大
股
東

也
是
財
政
部
，
可
是
目
前
有
些
許
不
同
的
是
，
中
央
存
款
保
險
公
司
現
在
的
主
管
機
關
是
金
管
會
，
但

是
它
的
最
大
股
東
是
財
政
部
與
中
央
銀
行
，
而
且
財
政
部
持
股
超
過
半
數
以
上

。

所
以
這
個
時
候
就
必

須
協
調
得
很
好
，
否
則
就
乾
脆
把
財
政
部
對
中
央
存
款
保
險
公
司
的
股
權
移
給
金
管
會
，
這
點
可
以
再

討
論
，
如
此
才
能
夠
有
金
融
安
全
網
的
控
管
能
夠
齊
一

金
控
併
金
控
的
現
象
，
眾
所
周
知
目
前
是
低
利
率
的
時
代
。
而
台
灣
的
金
控
管
理
者
已
經
發
展
出



一
個
-
o
s
s
m
o
g古巴
，
即
發
行
次
順
位
債
券
與
不
其
投
票
權
的
特
別
股
來
籌
集
資
金
然
後
去
取
得
另
外

一
家
公
營
金
控
的
股
權

。

這
樣
做
會
有
什
麼
問
題
?
我
將
之
稱
為
「
資
產
替
代
」
(
風
險
移
轉
)
，
即
用

很
便
宜
的
資
金
去
做
併
購
而
去
買
股
票
的
這
樣

一
個
高
風
險
的
事
情
，
把
原
本
由
股
東
承
擔
的
風
險
移

轉
給
債
權
人
，
金
融
機
構
的
主
要
債
權
人
就
是
全
民
，
因
為
民
眾
不
是
存
款
戶
就
是
保
戶
，
存
款
戶
與

保
戶
都
是
金
融
機
構
的
債
權
人
，
所
以
這
個
就
是
屬
於
資
產
替
代
(
風
險
移
轉
)

。

另
外
，
為
何
金
控
會
用
不
可
轉
換
的
特
別
股
和
次
順
位
債
券
來
籌
集
資
金
?
因
為
這
樣
不
會
稀
釋

其
對
於
金
控
的
控
制
權
，
因
為
不
可
轉
換
的
特
別
股
和
次
順
位
債
券
皆
無
投
票
權

。

反
正
金
控
是
E
m
y

w
S
E

疇
，
也
不
用
買
很
多
，
現
在
買
百
分
之
二
十
五
就
可
以
納
入
金
控
的
子
公
司
了
，
所
以
此
時
在
很

多
風
險
管
理
與
公
司
治
理
還
不
妥
當
之
下
，
適
不
適
宜
有
這
麼
高
的

-
o
s
s
m
o
σ
忌
。
且
是
值
得
大
家
深
思

的
。

而
會
有
金
控
併
金
控
的
情
況
就
是
受
過
去

二
次
金
改
的
催
化
，
二
次
金
改
現
在
有
修
訂
，
金
管
會

為
了
讓
金
控
公
司
能
夠
自
動
地
整
併
'
就
採
取
所
謂
的
「
自
動
核
准
制
」
，
只
要
合
乎
條
件
就
自
動
核
准

了
，
很
容
易
合
乎
的
，
買
可
以
從
百
分
之
五
買
起

。

金
控
認
為
與
其
去
買
問
題
金
融
機
構
不
如

一
次
玩

大
的
，
因
為
都
要
整
併
，
都
要
付
出
成
本
，
不
如
一
次
吃
下
大
型
的
公
股
金
控
，
這
樣
子
便
可
取
得
國

家
級
的
領
導
機
構
又
合
乎
政
府
政
策
，
又
可
以
同
時
變
成
以
前
它
永
遠
達
不
到
的
目
標

。

如
此
金
控
併

金
控
的
現
象
會
造
成
一
個
所
謂
的
「
極
致
槓
桿
收
購
」
'
現
在
和
各
位
介
紹
一
下
這
個
概
念

。

首
先
，
金

L效
率
化
與
體
全
化
的
撿
討
與
反
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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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
本
身
就
是

一
個
E
m
F
E
S
E疇
，
它
可
能
只
有
八
百
億
的
股
東
權
益
淨
值
就
可
以
經
營

一
兆
的
資
產
，

控
制
股
東
真
正
持
股
比
率
，
扣
到
金
字
塔
，
扣
掉
交
叉
持
股
，
它
可
能
真
正
持
股
只
有
百
分
之
十
五
，

百
分
之
十
五
乘
以
淨
值
八
百
億
，
它
等
於
只
出
資

一
百
二
十
億
來
經
營

一
兆
的
資
產
。
當
然
這
點
沒
有

問
題
，
是
金
融
機
構
本
身
的
特
性
，
再
者
，
它
透
過

Z
S
E

∞
o
g

呵
。
丘
，
即
發
行
次
順
位
債
券
與
不
真
投

票
權
的
不
可
轉
換
的
特
別
股
來
籌
集
四
百
億
的
資
金
，
收
購
另
外

一
家
公
股
百
分
之
二
十
的
股
權
，
該

公
股
金
融
資
產
二
兆
，
淨
值
假
設
差
不
多
是

一
千
六
百
億
，
它
就
可
以
把
它
納
進
子
公
司
，
要
改
選
董

事
時
透
過
委
託
書
徵
求
再
掌
控
金
控
過
半
的
董
事
與
掌
握

三
兆
的
資
產
，
等
於
現
在
是

一
百
二
十
億
經

營
三
兆
。
倘
若
這
家
金
控
控
制
股
東
，
股
票
質
押
超
過
百
分
之
八
十
，
也
就
是
說
這

一
百
二
十
億
已
經

有
百
分
之
八
十
押
在
銀
行
，
意
思
是
真
正
乾
淨
的
出
資
只
有

二
十
四
億
，
就
會
產
生

二
十
四
億
經
營

三

兆
的
現
象
，
這
個
在
國
際
上
並
非
不
可
，
但
是
國
際
上
並
不
存
在
控
制
股
東
，
但
是
台
灣
的
金
控
是
存

在
控
制
股
東
的
，
所
以
這
究
竟
適
不
過
合
也
是
大
家
深
思
熟
慮
的

一
個
地
方
。

金
控
併
金
控
的
問
題
與
爭
議
是
﹒
.

一
、
舉
債
併
購
，
創
造
槓
桿
效
果

。

這
個
時
候
就
是
股
東
出
的
錢
更
少
了
，
此
時
就
是
對
債
權
人

的
g
B
E
E
S

片
降
低
了
。

一
一
、
股
票
質
押
與
委
託
書
爭
奪
，
造
成
極
致
積
桿
收
購

。

台
灣
現
有
的
十
四
家
金
控
公
司
中
有
兩



家
積
極
從
事
併
購
的
民
股
金
控
，
董
監
事
持
股
質
押
比
率
在
百
分
之
七
十
以
上
，
另
外
三
家
也
是
蠻
活

躍
的
，
質
押
在
百
分
之
五
十
。
而
且
改
選
董
監
事
時
徵
求
委
託
書
也
不
是
新
聞
了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極
致

槓
桿
收
購
在
台
灣
的
確
是
盛
行
的

。

三
、
每

一
次
金
控
都
有
政
治
力
操
作
與
內
線
交
易
的
傳
聞
。

另
外
來
看
董
事
會
的
功
能
。
控
制
股
東
持
股
不
到
百
分
之
十
五
卻
掌
握
百
分
之
六
十
，
其
等
於
是

一2
0

『
凶
憫
。
的
四
倍
，
只
出
百
分
之
十
五
的
錢
可
以
控
制
董
事
會
百
分
之六十
以
上
，
其
等
同
於

E
=
沌

的
。
旦
旦
。

風
險
管
理
的
隱
憂
是
，
台
灣
前
幾
年
經
濟
不
好
靠
雙
卡
來
打
天
下

，
最
近
我
們
發
現
到
，
不

只
是
雙
卡
出
現
了
信
用
風
險
，
也
包
括
了
整
個
內
控
從
去
年
底
到
今
年
初
，
很
多
家
金
融
機
構
都
被
金

管
會
罰
了
幾
百
萬
元
，
這
些
就
是
整
個
內
控
的
問
題
，
所
以
金
融
機
構
的
風
險
管
理
還
是
有
待
加
強

的
。

資
訊
揭
露
的
部
份
，
現
在
很
多
的
金
融
機
構
控
制
股
東
不
會
只
以
金
控
的
錢
去
買
股
票
，
還
會
動

用
旗
下
的
保
險
、
銀
行
、
證
券
來
進
行
併
購

。
現
在
已
經
是
金
控
的
年

代
了
，
但
是
主
管
機
關
還
是
用

個
業
法
來
監
理
各
業
，
意
思
是
，
可
能
銀
行
、
保
險
、
證
券
皆
合
乎
規
定
，
金
控
母
公
司
也
合
乎
規

定
，
但
是
整
個
對
一
家
機
構
的
持
股
就
超
過
百
分
之
二
十
幾
了
，
但
是
很
多
的
投
資
者
在
金
控
的
年
報

闖
一
效
率
化
與
體
全
化
的
檢
討
與
反
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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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
不
到
這
個
資
訊
，
因
為
它
都
擺
在
短
頭
，
都
合
乎
規
範
，
可
以
列
入
短
頭
中
，
所
以
金
控
資
訊
的
揭

露
應
該
是
要
以
金
控
整
體
，
包
括
金
控
母
公
司
、
子
公
司
、
從
屬
公
司
，
揭
露
對
於
同

一
家
上
市
公
司

持
股
綜
合
比
率
要
多
少
，
這
一
點
應
該
是
要
做
得
到
的
，
但
是
還
有
待
空
間

。

為
什
麼
我
認
為
現
階
段
台
灣
要
限
縮
過
度
槓
桿
收
購
?
因
為
根
據
世
界
銀
行
的
學
者
探
討
四
十
四

國
二
百
四
十
四
家
銀
行
的
股
權
結
構
與
公
司
價
值
的
關
係
'
發
現
當
銀
行
控
制
股
東
真
正
出
資
比
率

(
即
從
家
族
口
袋
拿
出
來
的
錢
要
扣
除
透
過
別
人
的
錢
去
併
購
的
)
愈
高
，
則
銀
行
長
期
價
值
愈
大
。
因

為
家
族
的
財
富
與
銀
行
的
價
值
與
金
融
機
構
的
價
值
完
全
連
結
，
就
不
會
做
出
很
多
爭
議
性
的
行
為
出

來
，
所
以
我
覺
得
限
縮
過
度
槓
桿
收
購
是
有
理
論
基
礎
的

。

限
縮
目
前
過
度
槓
桿
收
購
，
即
思
考
金
控
公
司
申
請
轉
投
資
和
整
合
原
則
，
刪
除
金
融
機
構
被
投

資
首
次
投
資
額
至
少
不
低
於
百
分
之
五
的
規
定
，
要
嘛

一
次
買
百
分
之

二
十
五
，
再
加
上
我
們
對
風
險

管
理
的
要
求
，
事
實
上
這
個
時
候
控
制
股
東
就
要
拿
錢
出
來
了
，
我
算
過
，
用
那
百
分
之
五
買
起
他
可

以
把
時
間
拉
長
，
控
制
股
東
不
用
再
出
資
;
但
若
要
求
他

一
次
拿
百
分
之

二
十
五
，
然
後
有
所
謂
「
雙

重
槓
桿
」
的
限
制
，
事
實
上
控
制
股
東
就
要
拿
錢

。

若
控
制
股
東
不
拿
錢
，
股
權
就
會
被
稀
釋
，
讓
他

們
來
做
g

兮
。
用

。

另
外
，
在
審
核
時
最
好
不
要
採
用
自
動
審
核
的
方
式
，
如
果
用
自
動
審
核
的
話
，
又
何
需
設

一
主



管
機
關
?
考
量
將
控
制
股
東
的
股
票
質
押
，
委
託
書
徵
求
男
納
入
審
核
原
則

。

另
外
，
要
好
好
管
管
委

託
書
爭
奪
了
，
我
們
現
在
是
不
允
許
委
託
書
金
錢
收
購
，
但
是
現
階
段
哪
有
不
收
購
的
?
只
是
錢
變
少

而
己
，
但
是
自
從
我
們
不
允
許
委
託
書
用
金
錢
收
購
，
卻
還
是
有
收
購
，
可
是
並
沒
有
任
何
一
個
案
子

被
舉
發
過
，
這
個
法
令
執
行
何
在
?
以
後
大
家
都

-
o
s
g常

σ
忌
。
早
就
好
了
，
反
正
透
過
委
託書
。

我
覺
得
要
有
效
監
理
金
控
併
購
的
大
股
東
所
掌
握
的
股
權
，
事
實
上
我
覺
得
應
該
是
在
編
年
報
時

就
必
須
將
公
司
的
大
股
東
所
透
過
的
帳
戶
去
控
制
了
金
控
或
金
融
機
構
，
如
此
人
民
才
會
知
道
其
是
透

過
哪

一
些
帳
戶
去
控
制
的

。

如
果
我
們
的
主
管
機
關
願
意
撥
人
出
來
好
好
地
把
這
些
金
控
、
董
事
、
大

股
東
、
監
察
人
、
同
意
人
、
同
意
關
係
人
跟
他
人
共
持
有
的
建
檔
和
持
續
追
蹤
，
其
實
是
做
得
到
的
，

但
是
我
們
主
管
機
關
現
在
居
然
在
年
報
多

一
欄
|

有
無
用
他
人
名
義
持
有
股
權
?
我
翻
過
一
千
多
家
的

上
市
櫃
公
司
，
沒
有

一
家
註
明
的
，
誰
會
寫
?
主
管
機
關
應
該
要
自
行
建
檔
!
叫
那
些
公
司
先
申
報
再

追
蹤
可
能
嗎
?

我
們
現
在
還
有

一
個
現
象
就
是
，
金
控
已
經
採
取
所
謂
的
「
事
業
群
組
織
」
了
，
「
事
業
群
組
織
」

就
是
打
破
子
公
司
的
界
限
，
亦
即
銀
行
和
證
券
可
能
變
成

一
個
事
業
群
，
但
是
我
們
現
在
金
融
監
理
與

相
關
的
管
理
還
是
都
用
子
公
司
來
設
規
範
'
到
底
以
後
會
怎
麼
樣
?
不
准
其
設
事
業
群
嗎
?
再
者
，
我

們
現
在
允
許
金
控
子
公
司
有
全
資
的
子
公
司
也
有
所
謂
控
制
性
持
股
(
百
分
之
二
十
五
)
，
以
後
中
間
的

U侃一強
率
化
與
體
全
化
的
梭
討
與
反
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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屆
代
影
片
台
灣
金
融
的
健

全
化
、效
率
化、
全
球
化232 

交
易
有
沒
有
利
益
衝
突
?
當
然
主
管
機
關
一
定
都
設
有
法
規
，
但
問
題
是
:
執
行
呢
?
再
，
假
設
控
制

性
持
股
的
百
分
之
二
十
五
銀
行
發
現
問
題
，
金
控
其
實
是
要
去
救
援
的
，
但
是
金
控
去
求
援
的
話
，
全

資
子
公
司
以
及
金
控
的
外
部
股
東
會
反
彈
說

.. 

「
我
又
不
是
這
家
銀
行
的
股
東
!
」
那
你
去
救
它
可
以

嗎
?
這
也
是
需
要
深
思
熟
慮
的
地
方
。
另
外
，
我
還
是
覺
得
，
既
然
要
強
化
董
事
會
的
功
能
，
就
要
強

化
資
訊
透
明
度
;
要
強
化
資
訊
透
明
度
，
就
必
須
要
有
外
部
的
人
去
掌
握
資
訊
的
表
達
，
資
訊
的
表
達

就
要
靠
外
部
的
董
事
，
若
沒
有
給
予
外
部
董
事
權
力
，
只
是
讓
外
部
董
事
去
開
董
事
會
而
己
，
不
會
讓

他
們
掌
握
充
分
的
資
訊
的

。

所
以
要
做
就

一
步
到
位
，
既
然
要
搞
獨
立
蓋
事
制
度
就
要
讓
獨
立
董
事
組

成
審
計
委
員
會
，
組
成
審
計
委
員
會
就
有
查
帳
會
計
師
、
內
稽
主
管
、
外
稽
主
管
、
財
務
主
管
的
任
命

權
和
考
核
權
。

假
設
有
一
個
人
很
認
真
地
做
監
察
人
，
內
外
控
人
員
都
很
支
持
他
，
但
董
事
長
把
內
外

控
人
員
換
掉
，
此
時
監
察
人
是
不
能
說
什
麼
話
的
，
因
為
我
們
現
在
的
制
度
設
計
監
察
人
是
沒
有
人

事
權
的
。

最
後
，
不
是
只
有
在
總
經
理
室
設
風
險
管
理
，
因
為
總
經
理
可
能
都
會
冒
比
較
多
的
風
險
，
董
事

會
也
應
該
要
成
立
風
險
管
理
委
員
會
來
做
風
險
的
監
督
。
再
者
，
這
是
一
個
証
。
E
S
E
g
g

，
即
我
做

了
一
百
多
個
國
家
，

C
R

五
(
前
五
大
銀
行
的
市
場
占
有
率
對

R
O
E

的
影
響
)
，
事
實
上
我
發
現
，
集

中
度
愈
高
，
依
全
世
界
的
經
驗
，
並
不
代
表
該
國
銀
行
的

R
O
E

會
愈
高
。

結
論
是
，
銀
行
的
集
中
度



和
銀
行
調
整
風
險
後
的

R
O
E

是
沒
有
關
係
的
，
所
以
以
後
我
們
在
思
考
金
改
政
策
時
，
應
該
思
考
的

是
為
何
而
改
?
同
時
做
大
做
強
，
我
怕
是
同
時
做
大
又
搞
大
風
險
，
所
以
應
該
要
先
做
強
再
做
大

。

在

座
的
李
紀
珠
委
員
曾
經
提
過
「
兩
岸
人
民
關
係
條
例
」

。

我
們
的
國
際
化
不
可
能
無
限
地
國
際
化
，
所
有

亞
洲
國
家
銀
行
的
國
際
化
二
疋
是
跟
著
廠
商
的
，
那
我
們
是
不
是
在
銀
行
進
軍
大
陸
前
提
早
完
備
這
些

事
項
。
另
外
就
是
強
外
整
個
金
融
機
構
的
公
司
治
理
與
風
險
管
理

。

我
始
終
覺
得
3

至
色
電
話

g
g
g

是
最
重
要
的
，
謝
謝
!

效
率
化
與
體
全
化
的
機
討
與
反
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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